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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1、增资基本情况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新疆固平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平信息” ）增资 7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固平信息的注册资本

由 300�万元增加至 1,000�万元。

2、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2017�年 5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

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增资方概况

公司名称：新疆固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080224580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3年11月11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浦东街3号-浦东街三号众创空间1层

102-102室

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经营范围：信息安全测评咨询、风险评估咨询、安全咨询服务、信息安全前沿技术研究与

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喀什平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平途” ）直接持有固平信息100%

股权。 喀什平途为熙菱信息的全资子公司。

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项目

2017.3.31

或2017年1-3月

2016.12.31

或2016年度

总资产 4,131,451.35 3,086,436.66

净资产 3,167,598.46 2,238,179.14

营业收入 1,946,886.79 1,642,452.84

营业利润 944,778.03 -870,848.26

净利润 929,419.32 -845,979.07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固平信息增资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进一

步增强固平信息的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为其拓展业务及补充流动资金提供进一步支持，

为公司今后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对固平信息增资金额为700万元，为公司自筹资金，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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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许雷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许雷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附：许雷先生简历

许雷先生：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

气运输公司财务核算岗位，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新疆众合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主管，2017年5月至今，任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许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情形。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

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菱信息” ）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上海熙菱进行增资。

独立董事签字：

于成磊

独立董事签字：

孟亚平

独立董事签字：

唐立久

2017年5月25日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 或“中德证券” ）作为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菱信息”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熙菱信息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

公司实施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2992号），熙菱信息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4.9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3,50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9,032,641.86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467,358.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天职业字[2016]1716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

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1 熙菱“魔力眼”智慧安防平台及产业化项目 7,648.80 3,070.00

2 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6,490.00 2,606.00

3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3,901.79 1,566.00

4 补充营运资金 4,955.85 1,993.00

合计 22,996.44 9,235.00

根据上述募投项目的使用计划，“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和“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菱” ）负责实施。

二、本次增资事项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管理并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于 2017�年 5�月25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172万元对上海熙菱进行增资，并由其根据“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

与产业化项目”和“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实施。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

海熙菱的注册资本将由 6,000万元增加至 10,172�万元。

三、上海熙菱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3341232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24日

营业期限：2001年10月24日至2061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7幢303室

法定代表人：岳亚梅

经营范围：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设计、制作、销

售、售后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及技术咨询，安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系统集成及运行维护，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上海熙菱100%股权

上海熙菱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7.3.31

或2017年1-3月

2016.12.31

或2016年度

总资产 312,879,335.86 359,306,472.30

净资产 116,394,802.28 121,621,877.24

营业收入 73,032,158.83 266,714,727.99

营业利润 -5,596,848.47 14,699,212.05

净利润 -5,227,074.96 15,546,094.24

注：上海熙菱2016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1季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募集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上海熙菱进行的增资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

集资金投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本次增资事项所履行的程序

2017年5月25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

172万元对上海熙菱进行增资。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增资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熙菱信息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事

项，符合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增资事项

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

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国峰 张斯亮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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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7年5月25日上午10:30时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

大厦10层熙菱信息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 2017年5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2.�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委托出席的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6人，为何开文、龚斌、马莉、孟亚平、于成磊、唐立久）。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4.�会议主持人：何开文。

5.�列席人员：董事会秘书杨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详见 2017�年5�月26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 2017�年5月26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详见 2017� 年5月26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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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7年5月25日上午11:00�时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

大厦10层熙菱信息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7年 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

2.�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委托出席的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3.�会议主持人：蒋薇

4.�列席人员：/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决议如下：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详见 2017�年5�月26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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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本次募投项目由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

司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熙菱” ）负责实施，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管理并

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中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172万

元对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进行增资，并由其根据“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和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实施。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熙菱的注册资本

将由 6,000万元增加至 10,172�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事项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2992�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4.9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3,50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29,032,641.86�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467,358.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天职业字[2016]17166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

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1 熙菱“魔力眼”智慧安防平台及产业化项目 7,648.80 3,070.00

2 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6,490.00 2,606.00

3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3,901.79 1,566.00

4 补充营运资金 4,955.85 1,993.00

合计 22,996.44 9,235.00

根据上述募投项目的使用计划，“信息安全审计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和“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熙菱负责实施。

二、上海熙菱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熙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3341232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24日

营业期限：2001年10月24日至2061年10月23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7幢303室

法定代表人：岳亚梅

经营范围：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软件开发、设计、制作、销

售、售后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及技术咨询，安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系统集成及运行维护，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上海熙菱100%股权

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项目

2017.3.31

或2017年1-3月

2016.12.31

或2016年度

总资产 312,879,335.86 359,306,472.30

净资产 116,394,802.28 121,621,877.24

营业收入 73,032,158.83 266,714,727.99

营业利润 -5,596,848.47 14,699,212.05

净利润 -5,227,074.96 15,546,094.24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募集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上海熙菱进行增资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

资金投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四、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所履行的程序

2017年5月25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172�

万元对上海熙菱进行增资。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增资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上海熙

菱进行增资。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2017-027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

及会议材料于2017年5月19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5月26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管建

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2016年末总股本1,

306,285,261股为基数，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7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223,374,779.63

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已于2017年5月25日实施完毕。 根据

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9.74元/股调整为9.57元/股（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

格不低于9.57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86,858,316股（含186,858,316

股）调整为不超过190,197,513股（含190,197,513股）。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管建忠、沈新华、邵生富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

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管建忠、沈新华、邵生富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2017-028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9.74元/股调整为9.57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86,858,316股调整为不超过190,197,513股。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简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化能源"）于2015年12月24日召开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6年1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12月24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9.89元/股，发行数量不超过184,000,000股。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2015年末总股本 1,

306,285,261股为基数，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5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202,474,215.46

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利润分配于2016年5月20日实施完毕。

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价格调整为9.74元/股，发行数量调

整为不超过186,858,316股。

2017年4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

于核准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84号），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86,858,316�股新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二、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情况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2016年末总股本1,

306,285,261股为基数，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7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223,374,779.63

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已于2017年5月25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2016年7月14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做相

应调整。 鉴于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9.74元/股调整为9.57元/股（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

于9.57元/股）。 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9.74元/股-0.171元/股=9.57元/

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86,858,316股（含186,858,316股）调整为不超

过190,197,513（含190,197,513股）。 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1,820,000,000元÷(9.74元/股-0.

171元/股)� =190,197,513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416� � � � �证券简称：苏试试验 公告编号：2017-028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5月2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7065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

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准备有关材料， 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

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附件：

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推荐的苏州苏试试验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上市公

司"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 依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督促申请人以

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2个工作日内将回复报送我会。 请在30天内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按期回复的，请提前5个工作日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

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 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申请的，或按期提

交延期回复申请，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我会将依法作出终止审查的决定。 若对本

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重点问题

1.�请申请人说明各募集资金使用项目是否已经取得所需各项业务资质、政府审批、土地

权属等，如未取得，是否存在障碍。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请申请人说明各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实施主体是否为非全资子公司，并说明募集资金的

投入方式，若为非全资子公司的，说明该等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是否能够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3.�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募投温湿度环境试验箱技改扩建项目，及实验室网络改扩建项目的

投资明细，并请说明是否存在非资本性支出。 对于存在预备费及铺底流动资金的，请参照补充

流动资金说明金额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

4.�截止2016年末，申请人货币资金余额为1.348亿元，资产负债率30.99%。 请申请人说明货

币资金余额较多的原因，请说明上述货币资金的未来用途，请说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融资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的有关规定。

二、一般问题

1.�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环保处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如有，请说明是否构成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请保荐

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

及相应的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

意见。

3. �请申请人按照《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

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填补

回报措施与承诺的内容应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 请保荐机构对申请人落实上述规定的情况发

表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002425� � �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2017-031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董事

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

长郑合明先生、总经理兼董事吴裔敏先生、董事熊波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上述人员计划自本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郑合明先生、总经理兼董事吴裔敏先生、董事熊波先

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合明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郑合明先生与陈玉琴女士合计持

有公司控股股东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玉琴女士

持有志凯有限公司100%股权。 郑合明先生与陈玉琴女士为夫妻关系。 凯撒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8,377,998股，志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7,320,000股,合占公司总股本

的40.44%。

董事吴裔敏先生、 熊波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16年11月两人均参加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出资比例分别占员工持股计划出资总额的31.27%、27.64%,详见2016年11月26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01）。

增持计划：郑合明先生计划自本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1%； 吴裔敏先生计划自本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增持公司

股份，拟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熊波先生计划自本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郑合明先生、吴裔敏先生、熊波先生本次

增持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增持目的

公司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

的认同，郑合明先生、吴裔敏先生、熊波先生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人承诺

郑合明先生（包括其一致行动人凯撒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志凯有限公司）、吴裔敏先

生、熊波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2、本次股份增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郑合明先生、吴裔敏

先生、熊波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7-04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拓电子” ）于2017年5月26日披

露了《奥拓电子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46）。 因工作人员疏忽，

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6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存在日期错误，现予以如下更正：

公告原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6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现更正为：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7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拓电子”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7年4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现将2016年年

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7,590,5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0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5.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407,590,556股，分红后总股本增加至611,385，834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7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7年6月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7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86 吴涵渠

2 01*****628 吴涵渠

3 00*****308 赵旭峰

4 00*****278 黄斌

5 01*****459 黄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7年5月24日至登记日：2017年6月5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7年6月6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公积金转股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63,886,596 40.21% 81,943,298 245,829,894 40.21%

高管锁定股 129,563,236 31.79% 64,781,618 194,344,854 31.79%

首发后限售股 30,928,560 7.59% 15,464,280 46,392840 7.5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94,800 0.83% 1,697,400 5,092,200 0.8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3,703,960 59.79% 121,851,980 365,555,940 59.79%

三、总股本 407,590,556 100.00% 203,795,278 611,385,834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611,385,834股摊薄计算，2016�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14元。

八、限制性股票的价格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将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敬请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九、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

咨询联系人：孔德建

咨询电话：0755-26719889

传真电话：0755-26719890

十、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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